博山区城西街道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帮扶等工作的通知

博西办发〔2018〕16号

各社区、驻地各单位：

按照区委区政府“提振精神、攻坚克难、走到前列”的总体部署和区卫计系统整治落实不力“三强”措施要求，为扎实做好2018年度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和医养结合等四项工作，现就相关工作任务通知如下：

一、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工作
（一）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建立家庭档案，落实联系人制度。摸清辖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底数，做到数据清、情况明，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建档率达100%；认真落实联系人制度，为每个计生特殊家庭确定3名联系人，做到每月至少联系一次。

（二）开通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就医绿色通道，落实“六优先”。给所有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发放《方便就医卡》，对发放情况进行登记并宣传相关政策；区属医院全面开通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就医绿色通道，严格按照《关于开通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就医绿色通道的通知》（博卫发〔2017〕24号）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对优先情况进行登记并按时上报。

（三）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进行健康查体。按照《关于开通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就医绿色通道的通知》（博卫发〔2017〕24号）要求，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免费健康查体工作。

（四）建立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机制。在摸清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底数的基础上，认真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确保家庭医生签约率达100%。

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工作
（一）完成2018年度各项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目标人群新增和退出工作。严格把握各项利益导向政策资格确认条件，认真做好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农村居民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农村独女户家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农村低保对象中独生子女或双女家庭提高补助、城镇其他居民奖励扶助等各项政策新增人员审核和因当事人死亡、子女数变更等原因不再继续发放人员的退出工作。

（二）做好利益导向资金发放工作。认真整理汇总利益导向政策2018年度应发放人群相关报表，做好资料上报、资金申请和发放。

（三）开展利益导向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清理核查工作。根据区卫计局《关于对利益导向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清理核查的通知》（博卫办字[2018]3号）要求，充分利用各类数据，采取多种途径，认真对本辖区已享受政策人群进行全面的清理核查，确保各项利益导向政策不错、不重、不漏。

（四）做好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相关工作。完成第七批区属关停改破企业和省属、市属破产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发放工作；做好社保统筹发放一次性养老补助人员独生子女父母身份审核工作。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
（一）性别比指标和“两非”案件指标。街道性别比控制在107以内，发现并及时上报有价值的“两非”案件线索。

（二）进一步加大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管理。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管理的通知》并做好监督检查；严格按照要求出具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相关证明；相关医疗机构严格按照要求查验相关证明，做好14周以上终止妊娠手术登记并按要求上报相关报表。

（三）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联合城西食药监所、工商所、派出所等部门及街道相关站所，定期对辖区内各类医疗卫生保健机构、药店进行监督检查。

（四）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各相关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住院分娩实名登记、B超（彩超）备案、B超（彩超）室管理、双人执机、责任承诺、打击“两非”警示、终止妊娠药品管理使用、孕情随访等各项制度，确保医疗机构各环节不出问题；严格落实孕情监控包保责任制、孕情消失倒查等制度，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和技术服务措施，全面提升孕产期全程服务管理水平，防止出现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五）全面开展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宣传活动。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的宣传倡导工作，将舆论引导、社会宣传作为首要任务，将提高知晓率、营造舆论氛围作为工作抓手，认真组织安排。充分利用各主流媒体和新闻载体，大力宣传打击“两非”专项治理行动，曝光“两非”典型案例，剖析“两非”行为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的意义、内容等开展集中宣传，营造男女平等、尊重女性、关爱女孩的舆论氛围，利用正反两方面案例教育群众，着力做好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整治“两非”氛围。

四、医养结合工作
（一）全面开展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协议合作工作。按照《博山区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协议合作实施方案》（博卫发〔2018〕1号）要求由街道卫计站会同街道民政办牵头，组织医疗机构和附近养老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并按照协议开展相关工作。

（二）做好医养结合相关其他工作。辖区内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为老年人就医提供方便的绿色通道，积极推进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工作。

各社区（单位）、相关站所和医疗机构要对照任务分解，明确责任、提前谋划、夯实作风，扎实推进工作任务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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